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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農業建設座談會」於本場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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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年 10 月 7 日於本場召開「花蓮縣農業建設座談會」，會議由張省議員福興、楊省議

員仁福、農林廳杜副廳長金池、糧食局林局長學正及王縣長慶豐共同主持。與會者包括農林

廳各科室主管、農林廳所屬位於花蓮縣之各機關首長、花蓮縣政府、縣議會、鄉鎮公所、鄉

鎮代表會、農漁民團體及農民代表等一百餘人，大家一起來關心花蓮縣之農業。 

會中討論所有關於花蓮縣各項農業、漁業及水產養殖問題，包括森榮林場森林遊樂區、

美崙山休閒區、花蓮縣栽培行道樹、花蓮縣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農地釋出方案、壽豐養殖區

進出口排水工程、鹽寮船澳工程、花蓮專用漁港、石梯漁港、收回式高壓蒸煮鍋化製斃死豬、

輔導東部地區畜牧業發展、簡化養豬事業申辦手續、修訂「產銷班考評計畫」、於台北市設

立農產品直銷中心等案。 

在報告事項方面：「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畫是農林廳年度重要計畫之一，計畫精神在

於依地區、條件之不同，分別以每 200 公頃左右之農地劃為一個生產區段，輔導區段農民組

織班隊生產高品質且具地方特色之農特產品，並採由下而上方式，由班隊研提計畫，以符合

農民實際需要。花蓮縣自七十六年度起開始執行此一計畫，重要執行項目有農路工程改善、

土壤改良、基本環境改善、各式農機資材及現代化產銷設施改善等。本（八十五）年度預計

再投資 19,175千元辦理「農地利用綜合規劃」工作，輔導新城、吉安、壽豐、光復、豐濱、

瑞穗、富里鄉與鳳林、玉里鎮農民從事各項農業產銷工作。 

至於「農地釋出方案」則是政府近期重要之農地政策，目的在於配合國家經濟發展整體

需要，公平而有計畫釋出不適用農地供非農業部門使用。農地變更之基本原則為：1.應整體

規劃避免零星變更 2.應規劃配置適當公共設施、環境設施、隔離綠帶或隔離設施 3.變更所得

利益應繳交回饋金，其中 1/2撥農委會供農業建設，1/2撥供縣市政府從事地方及鄉村建設。

農地變更應設置之設施及回饋項目，因變更後使用目的之不同而有異，但為落實產業東移政

策、促進地區均衡發展，花蓮縣之農地變更免繳回饋金。農委會預定於近期內巡迴全省各縣

市舉辦「農地釋出方案」說明會。 

在討論事項方面：花蓮縣政府建請農林廳修訂「農業產銷班考評計畫」內容，將「毛豬、

肉雞、蛋雞產銷班」產銷業務部分之「產銷班員共同設施保管、維護管理」評分項目修改，

以符合該產業特性，並由各個業分別組成一個考評小組，分赴各縣市考評。農林廳表示，「產

銷班員共同設施保管、維護管理」之評分項目可依實際情形予以考評，畜牧類均各別訂定標

準辦理評審。而各產業分別組成一個考評小組，分赴各縣市考評將供修訂「八十五年度農業

產銷班考評計畫」時之參考。 

張省議員服務處則建請省政府於台北市區提供省有房舍或輔導租用適當場地，並以優惠

租金提供農民團體及產銷班經營，以增加農民收益。農林廳表示，在消費地設立農產品直銷

場所，有助於本省農產品銷售與推廣，將加強輔導辦理。 


